
《CAS 14——收入（2017）》 

对零售行业的影响 

——致同研究之企业会计准则系列（五十） 

2017 年 7 月 5 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

通知》（财会〔2017〕22 号）（新 CAS 14）。 

新 CAS 14 改革了现有的收入确认模型，明确收入确认的核心原则是“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

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基于该核心原则，

新准则设定了统一的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模型，即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识别合同

中的单项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履行每一单项履约

义务时确认收入。 

致同研究之新收入准则系列解读，内容包括：准则变化概述及新旧对比、五步法模型的应用、

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列报与披露，以及实施新准则对房地产、建筑施工、零售、电商、网

络游戏、软件、电信及制造业等行业的影响分析等。 

本期主要解读新 CAS14 对零售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 

折扣、返利和其他激励措施 

零售企业提供的销售激励有很多种形式，包括现金奖励、折扣和销量返利、免费或打折商品

或服务，以及客户奖励积分。在现行收入准则下，这些激励措施按其种类可能作为收入的减

项、费用，或是单独的交付项目（如在客户忠诚度计划的情况下）核算。 

在新收入准则下，折扣、返利、减免、价格优惠、绩效奖金或是类似的激励措施均作为可变

对价核算。可变对价根据期望值或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应当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

累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可能会改变部分零售企

业的会计核算。 

新收入准则中有关客户奖励积分的规定与现行收入准则讲解中的规定大体类似。但是，新准

收入则对于在销售交易和奖励积分之间分摊对价时采用余值法有所限制。 

质量保证 

零售企业往往在销售产品的同时提供产品质保。现行准则下，质保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处理。 



新收入准则将质保分为两类。如果客户能够单独购买质保，或是可以享受的质保服务超越了

仅保证产品符合在合同中规定的既定标准，则零售企业将此类质保作为单独的履约义务核

算，即，将交易价格分摊至产品和质保两项单独的履约义务，并将质保相关收入在质保期间

内逐步确认，而非在产品销售的时点上确认。如果质保仅保证产品符合在合同中规定的既定

标准，则与现行准则的要求类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处理。 

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销售 

在现行收入准则下，对于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销售，零售企业根据以往经验能够合理估计退

货可能性且确认与退货相关负债的，通常应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企业不能合理估计退货

可能性的，通常应在售出商品退货期满时确认收入。 

新收入准则下，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销售属于可变对价，预期因销售退回将退还的金额不属

于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因此不应确认为收入，而是将其确认为一

项负债；将从客户处收回退货的权利确认为一项资产。该资产按照商品转让时的账面价值扣

除收回这些商品预计发生的成本（包括退回商品的价值减损）之后的余额计量。 

新旧收入准则下，对于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销售的处理差异主要在于：现行收入准则下将预

计退回商品或服务包含的毛利确认为一项预计负债；而新收入准则下，同时确认退货权负债

和退货权资产。 

授权许可和特许经营 

知识产权的授权许可（例如特许经营权）在零售和消费品行业中较为普遍。例如，企业授予

第三方使用其商标、版权等。在新收入准则下，企业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时，应当作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确认相关收入；否则，应当作为在某一时

点履行的履约义务确认相关收入： 

1.合同要求或客户能够合理预期企业将从事对该项知识产权有重大影响的活动； 

2.该活动对客户将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 

3.该活动不会导致向客户转让某项商品。 

在新准则下，零售企业需要对每一份可明确区分的授权许可合同进行复核，以评估其性质。

和现行做法相比，采用新准则可能会加快或者延迟收入的确认。 

沉淀收入 

零售企业通常会发行礼品卡。对于礼品卡中未兑换部分的收入确认，现行收入准则并没有明

确的规范。 



在新收入准则下，如果企业预期将有权获得与客户所放弃的合同权利相关的金额的，应当按

照客户行使合同权利的模式按比例将上述金额确认为收入；否则，企业只有在客户要求其履

行剩余履约义务的可能性极低时，才能将上述负债的相关余额转为收入。 

和现行做法相比，采用新收入准则可能会加快收入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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